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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金融理财产品的会计处理

郭云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现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类型繁多，总体而已主要涉及是否保本，收益是否浮动，期限是否固定等。在实务中企业对其会计核
算较为混乱，本文就不同的理财产品类型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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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对部分销售及回款较好的企业来

说，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后仍存在大量流动资金结余。这些流动资

金或短暂结余，或长期留存，如何为这些资金找到流动性及收益性

兼具、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途径，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现金融机构

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推出了各种理财产品，利率相对定期存款较

高，有些有保本承诺，有些收益率固定或浮动，有些期限固定或不定

期，能满足不同资金状态及风险偏好的需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

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

权益工具的合同。金融工具可分为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基础

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企业持有的现金、存放于金融机构的款项，以及

代表在未来期间收取或支付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或义务等。衍生工

具是指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涉及的，具有如下特征的金融工具

或其他合同：（1）其价值随着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
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

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

定关系；（2）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动有类似反应的

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始净投资；（3）在未来某一日期结

算。由此可知，理财产品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范围。
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分类，会计处理实务中较为模糊。将其作

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

流动资产等处理的均有。首先理财产品在可变现性、流通性、风险性

及支付手段等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货币资金，其到底应如何核算，我

们有必要先就金融工具分类及其特点简要归纳说明。
金融工具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五类：(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2) 持有至到期投资；

(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其他金融负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以进一步分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其主要特点系持有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回购或赎

回，一般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通过活跃市场获取，除特定条

件外（如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通常划分为此类。持有

至到期投资主要为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可确定，且有明确意图及

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特点为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对于公允

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企业可以将其直接指定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另外如无法将其划分为其他三类金融资产，则应作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理。我们将根据各类金融工具的特点，就不同的

收益及期限模式逐一进行分析探讨。
一、理财产品保本且收益固定

根据理财协议，购买的是保本型且收益固定的理财产品。如果

该理财产品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报价，因其到期日固定且回收金额可

确定，符合贷款和应收款的特点，应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在其他

应收款核算。如该理财产品存在活跃的市场报价且以短期持有获利

为目的，其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特点，应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

算；如管理层有明确的持有至到期的意图和能力，应分类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核算，根据到期日是否在一年以内，分别在其他流动资产

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列报。
二、理财产品保本但收益浮动

因该种理财产品收益浮动，不应直接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及

持有至到期投资分类，那到底应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第一，根据理财协议，如果理财产品收益与市场利率、汇率、价
格指数、信用指数等基础金融变量挂钩。这种理财产品收益部分为

衍生工具，属于在债务合同中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金融工具，其保

本部分符合贷款和应收款的定义，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在其他应

收款核算，浮动收益部分属于衍生工具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实

务中往往为简化核算，该类理财产品一般可采用预期收益率作为公

允价值的估值基础，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二，如果理财产品收益浮动但与市场利率、汇率、价格指数、

信用指数等基础金融变量不挂钩，该种类理财产品公允价值无法通

过活跃市场获取，可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预期收益率作

为公允价值的估值基础，根据到期日是否在一年以内，分别在其他

流动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如该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及风险

相对较低，也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近似公允价值）。
三、理财产品不保本且收益浮动

第一，根据理财协议，如果理财产品收益与市场利率、汇率、价
格指数、信用指数等基础金融变量挂钩，同理该理财产品属于在债

务合同中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金融工具。应对产品进行拆分，其本

金部分应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动收益部分属于衍生工具分

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上述核算较为复杂，实务中可简化采用预

期收益率作为公允价值的估值基础，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二，如果理财产品收益浮动但与市场利率、汇率、价格指数、

信用指数等基础金融变量不挂钩，其核算与本文“二之 2”情况类似，

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历史成本（近似公允值）或预期收益率

作为公允价值的估值基础。根据到期日是否在一年以内，分别在其

他流动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综上所述，企业应制定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有效执行，根据

不同资金状态确定相应的理财产品投资决策，并对理财产品的持有

目的和持有期限明确规范。财务部门根据不同的理财产品种类、持
有期限和意图对理财产品进行准确分类核算并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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